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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字通告第 18 號 

光明學校 2022-2023年度上學期 

家 庭 通 訊  光 字 第 18 號 
 

各位家長/監護人： 

申請入讀光明學校 2023–2024年度小一通告 

凡申請入讀本校 2023-2024年度之小一新生，請預備下列證件，並於報名時檢閱

或繳交。遞交申請表日期為 2022年 9月 26至 9月 30日(星期一至五)，上午 9時至

中午 12時及下午 2時至 4時，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，詳情如下： 

 請 貴家長細閱後在 9月 16日(星期五)或以前，於 SchoolApp 回覆，確認已閱

讀並瞭解此通告內容。 

校長：___________________(邢 毅) 

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一. 檢閱證件： 

1. 申請人的香港出生證明書( 正本 ) 

(若在出生證明書上最後欄顯示申請人的香港本土人士身份「未經確定」，家長必須帶備申請

人的旅行證件或在香港居留許可證的正本。) 

或 

申請人的單程通行證( 正本 ) 

或 

申請人的外地出生證明及護照( 正本 ) 
 

2. 居住地址的證明文件( 正本 ) 

例如：水費單、電費單、煤氣單、住宅電話收費單、已蓋釐印租約、公屋的租咭、差餉單等。

(不接受水、電、煤按金文件) (證明文件上的姓名應與申請人的家長 / 監護人相同) 
 

   3. 家長或監護人的身份證明文件(如家長或監護人委託他人前來辦理報名手續，請來人 

      出示申請人家長或監護人的授權書及身份証影印本。) 
 
二. 本校收取證明文件： 

1. 申請人的香港出生證明書影印本(如不在本港出生或出世紙最後一欄居民身份未確定的兒

童，請預備申請人的旅行證件或在香港居留許可證的影印本。)(見上 1) 

2. 在本校就讀兄、姊的出生證明書影印本 

3. 在本校就讀兄、姊的「學生手冊」內之學籍表影印本。(參考第 2頁附件樣本) 

(申請人的居住地址應與在校就讀的兄姊的居住地址相同，如不相同，請說明原因。) 

*由於尚未復課，因此學生手冊未能於申請前交回學校檢查、班主任簽署及蓋上校印，  

 所以請家長清楚及正確填寫學籍表內容並貼上相片及家長簽署，然後將影印本連申 

 請表及其他文件一併於上述交表日期內遞交，蓋校印及班主簽署留待學校處理。 

4. 父、母、兄、姊為本校畢業生的證明文件影印本及兄姊的出生證明書影印本。 

5. 居住地址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(見上 2) 

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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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不用填寫    

 

*如申請人有在讀兄姊，必須填寫學藉冊資料、貼上相片及簽署。 

 

 


